
三峡大学关于2025年下半年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的通知
（适用于助学单位）
各助学单位：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工作规定>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规定>的通知》（教职成厅〔2020〕3号）的相关要求，现将2025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的具体事项告知如下：
一、毕业办理流程
（一）毕业申报。请考生登录“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以下简称“考生服务平台”）进行毕业申请。为保障操作顺畅，建议使用 360浏览器进行访问。逾期将不再受理，请考生合理安排时间，确保按时完成申请。
1.考生须在线提交毕业申请。具体步骤如下：登录“考生服务平台”（网址:https://zk.hbea.edu.cn/portal-web/login?w=1），在“考籍管理”页面中选择左侧的“毕业申请”菜单，选定毕业专业。随后，提交一张近期（毕业前一年内）的正面免冠电子照片，并仔细填写个人基本信息。若满足毕业条件，即可提交毕业申请，并打印《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表》。
2.考生完成在线毕业申请提交后，还需要办理现场确认手续。具体要求如下：考生要按照系统提示的时间，携带毕业申请材料前往助学机构办理信息确认手续。若考生无法亲自到场，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被委托人需提供考生本人签署的《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现场确认委托书》（见附件2）及被委托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现场确认完成后，考生或被委托人须在《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表》上签字确认。
（二）毕业审核。各单位将对考生的毕业信息进行审核。考生可在此期间登录系统实时查看审核进度。若有疑问，可根据办理进度向相应的办理单位进行咨询。毕业审核结果将于12月31日前反馈。
（三）学历注册。审核通过的毕业生信息，将办理毕业证书电子注册。考生可于2026年1月中旬（具体时间以学信网公布为准）登录学信网，查询并核实自己的毕业信息。
（四）证书发放。毕业证书完成学信网可查询确认流程后，将由各交档单位承担发放工作。请考生密切关注相关通知，及时领取毕业证书。
二、各环节起始时间
（一）时间节点
1.毕业申请考生网上申报时间：12月1日～4日
2.信息现场确认时间：12月1日—9日
3.各助学单位提交材料时间：12月10日前
4.各助学单位审核时间：12月1日—20日
5.主考学校审核时间：12月1日—23日
6. 毕业审核结果反馈：于12月31日前
7.学信网查询核实时间：2026年1月中旬（具体时间以学信网公布为准）
三、各助学单位提交材料
（一）提交材料
1.申请办证学生名单（盖章纸质版或扫描电子版、Excel电子版）。
2.《毕业申请表》1份（考生在自考服务平台申请毕业办证成功后打印并附上本人有效期内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及考生签名）,
各助学单位严格按学习形式、专业、准考证号（由小到大排序）分类。
提交至三峡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自考办（三峡大学水电楼10楼1001室）。
四、毕业办理前期准备工作
为确保毕业申请的顺利进行，请各助学单位通知考生需提前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前置学历验证。申请自学考试本科层次专业毕业证的考生，需登录“考生服务平台”，完成前置学历的验证工作。只有通过验证的考生，方可申请本科毕业。若因前置学历问题导致无法毕业，责任将由考生自行承担。考生可通过登录学信网（ https://www.chsi.com.cn/）查询相关学历信息。
（二）照片准备。考生需准备一张符合要求的近期（毕业前一年内）的正面免冠电子照片。该照片将用于毕业证书制作及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不得上传生活照、手机自拍照或美颜照等，未按标准提交导致的审核不通过责任由考生自行承担。图像规范要求及常见错误示例详见附件3、附件4。
（三）思想品德鉴定。除全日制助学班考生外，其余考生须登录“考生服务平台”，进入“考籍管理”板块，下载思想品德鉴定表，并依照相关要求完成填写与盖章工作。
（四）考籍信息核对与更正。拟申请毕业的考生，须在毕业申请系统开放前全面核对个人考籍信息。若发现考籍信息有误，必须在毕业申请系统开放前完成更正手续。逾期未更正者，将无法参加当批次毕业申请。特别提醒：以往自考毕业申请审核中，部分考生“现居住地址”信息为空或填写不规范。请考生务必登录服务平台核对并完善“个人基本信息”中的“现居住地址”栏目。望考生高度重视信息核对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以免因信息问题影响毕业。
五、注意事项
（一）2025年1月前完成注册的在籍考生，在申请毕业时可依据《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汇编 2018 版》（以下简称《2018版计划》）或新计划提交申请。特别提醒，若考生决定将《2018版计划》专业变更为新计划专业，该变更操作不可撤销，后续申请毕业将严格依照新计划专业规定执行。2025年1月及之后注册的考生，申请毕业须统一按新计划要求。从2025年起，所有申请毕业的考生均须通过“1504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考核。考生需留意，“考生服务平台”提供的“毕业条件判定”结果仅作为参考，不作为最终审核依据。是否符合毕业条件，以最终审核结果为准。请考生密切关注审核进度，及时处理反馈问题。
（二）各助学机构单位需严格审核申请毕业考生的个人身份信息，并依据考生填写的自我鉴定和提供的单位鉴定材料，认真开展思想品德鉴定工作。
（三）考生或被委托人必须仔细审核考生所有网上申请信息（包括电子照片）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在《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表》上亲笔签字确认。若因考生本人或被委托人核实的信息有误，导致未能如期毕业或学信网电子注册信息出现错误，相关责任和后果将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
特别提示考生：自考毕业生登记表一旦制作完成，就成为毕业生个人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发现有错漏之处将无法修改，因此请考生填写有关信息时务必认真对待，确保内容严肃、真实、准确。毕业生自我鉴定应体现正确的思想认识，语句通顺，无错别字及标点符号错误。考生个人简历的填写必须规范，个人简历应更新至当前时间，最多填写六条经历，按时间顺序从近至远排列，确保时间线连贯无断层。若无工作经历，可填写“待业”或“自由职业”。若审核时发现存在上述问题，审核时会被驳回修改。
（四）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在毕业审核过程中，如发现考生存在笔迹不一致的情况，将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第二章第六条第五款规定，认定为“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作弊行为，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现将处理程序及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1.违规告知程序。《考试违规处理告知书》将于2026年1月2日前通过“考生服务平台”以电子送达方式发送至相关考生。告知书在平台公布即视为正式送达，请相关考生及时登录查收。
2.申诉程序。考生如对认定结果存在异议，须于2026年1月7日前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至以下地点现场提交笔迹复核申请。地址：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沙湖考试基地2号楼204室（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350号），联系电话：027-86616879。
3.处理决定程序。《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将于2026年4月30日前在“考生服务平台”公布并电子送达，平台公布即视为送达完成。考生须及时登录平台查收决定书。
4.复核申请程序。若考生对违规处理决定持有异议，可在决定公布之日起15日内，通过“考生服务平台”提出复核申请。若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或逾期提出复核申请，则视为考生认可该处理决定。复核结果将在“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公布。
请各助学单位务必通知考生注意以上内容并按照以上须知要求，认真准备并按时完成毕业申请工作，确保顺利毕业。
附件：
1.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网上申请流程图
2.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现场确认委托书
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电子注册图像采集规范及信息标准
4.常见的图像错误类型及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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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5年11月25日
附件1
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网上申请流程图



附件2
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现场确认委托书
（本委托书正文须考生本人书写，不得由他人代填）

本人           ，身份证号：           ，自学考试准考证号：           ，因个人原因无法到考籍所在地现场办理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现场确认手续，特委托        ，身份证号：                代我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本人和被委托人承诺，将逐项核实本人自学考试毕业申请的基本信息（含电子照片）。因被委托人信息确认错误带来的问题和后果，本人完全知晓，相关责任和后果由我本人完全承担。

                     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粘贴处
) (
委托人（考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正面粘贴处
)







附件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电子注册
图像采集规范及信息标准

一、基本要求
1.自学考试毕业证书电子注册图像应使用毕业生本人近期（一般为毕业前一年以内）正面免冠彩色头像的电子图像文件。
2.图像应真实表达毕业生本人相貌。禁止对图像整体或局部进行镜像、旋转等变换操作。不得对人像特征（如伤疤、痣、发型等）进行技术处理。
3.图像应对焦准确、层次清晰、色彩真实、无明显畸变。
4.除头像外，不得添加边框、文字、图案等其他内容。
二、拍照要求
1.背景：应均匀无渐变，不得有阴影、其他人或物体。可选用浅蓝色（参考值RGB<100,197,255>）、白色（参考值RGB<255,255,255>）或浅灰色（参考值RGB<240,240,240>）。
2.人物姿态与表情：坐姿端正，表情自然，双眼自然睁开并平视，耳朵对称，左右肩膀平衡，嘴唇自然闭合。
3.眼镜：常戴眼镜者应佩戴眼镜，但不得戴有色（含隐形）眼镜，镜框不得遮挡眼睛，眼镜不能有反光。
4.佩饰及遮挡物：不得使用头部覆盖物（宗教、医疗和文化需要时，不得遮挡脸部或造成阴影）。不得佩戴耳环、项链等饰品。头发不得遮挡眉毛、眼睛和耳朵。不宜化妆。
5.衣着：应与背景色区分明显。避免复杂图案、条纹。
三、照明光线要求
1.照明光线均匀，脸部曝光均匀，无明显可见或不对称的高光、光斑，无红眼。
2.建议配置光源两只（色温5500K-5600K），摆设高度与被拍摄人肩部同高，角度为左右各45度，朝向对准被拍摄人头部，距离被拍摄人1.5米-2米。
四、电子图像文件要求
1.电子图像文件规格为宽480像素*高640像素，分辨率300dpi，24位真彩色。应符合JPEG标准，压缩品质系数不低于60，压缩后文件大小一般在20KB至40KB。文件扩展名应为jpg。
2.人像在图像矩形框内水平居中，左右对称。头顶发际距上边沿50像素至110像素；眼睛所在位置距上边沿200像素至300像素；脸部宽度（两脸颊之间）180像素至300像素。

















附件4
常见的图像错误类型及解决建议

1.图片过大或过小
产生原因：图像采集规范要求照片文件大小须在20KB至40KB之间。
解决办法：利用美图秀秀等图像处理软件将文件严格保存在20KB至40KB之间，实践中超出范围0.5KB都会导致失败。
2.人像需居中
产生原因：头像上下不居中、左右不对称。
解决办法：剪裁或增补照片底色，将人像的头顶发际调整至距图片上边沿50像素至110像素。
3.双眼需水平/眼睛过高或过低
产生原因：眼睛未在图像中部位置。
解决办法：剪裁或增补照片底色，将眼睛部位调整距上边沿200像素至300像素；脸部宽度（两脸颊之间）180像素至300像素。
4.没有检测到脸部关键点
产生原因：人像在图片中的比例过小或眼睛、耳朵部位被遮挡。
解决办法：按照附件4中参数调整人像比例，或请考生更换照片。
5.照片文件不规范
产生原因：照片文件格式错误
解决办法：将png等格式文件修改为jpg格式。







附件5
省自考办252自考毕业办理工作温馨提示

在过往的自考毕业办理工作中，各类矛盾纠纷问题时有发生。为保障毕业办理工作顺利推进，我们对一些典型情况进行了梳理汇总，现向大家作出如下温馨提示：
一、考生毕业信息采集问题
每年毕业办理结束后，常有考生反馈毕业信息有误。部分考生填写提交信息时不严肃，甚至委托机构或他人代办，致使照片、地址、政治面貌、家庭关系、论文题目等信息出错，直至收到证书和档案才发现。而材料制成后即为个人档案，信息无法更改。恳请大家提醒毕业生，务必严肃对待信息采集，切勿马虎，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在办理2025年上半年自考毕业申请审核中，发现部分考生现居住地址空白没填写或填写有误，请大家加强审核，发现存在类似问题要求考生登录《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完成个人基本信息中现居住地址信息完善更正，省级审核发现类似问题将一律驳回修改，感谢大家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二、自我鉴定与个人简历填写规范问题
毕业生自我鉴定要思想正确、语句通顺，无错别字和标点错误。个人简历填写须规范，内容更新至当前，不少于三条，不超过六条，按时间从近到远排列，保证时间线连贯。无工作经历可填“待业”或“自由职业”。审核发现问题，材料将被驳回修改。
三、盖章规范问题
每年毕业办证时，部分单位在自考毕业证、自考毕业生登记表和自考毕业生名册盖章环节，存在漏盖、错盖、模糊、越界等不规范问题。这会使材料作废需重做，还可能引发毕业生信访扯皮，既拖慢工作进度、增加工作人员负担，又损害毕业生利益。请各单位人员以高度责任感，细致做好盖章工作，杜绝此类问题，否则将退回重盖。特别提醒，自考毕业生名册上明确要求盖校章，部分学校盖自考办印章不符合档案规范要求。
四、专科毕业课程成绩选用问题
考生申请专科毕业时，若误选超过专科大纲的课程，将本科毕业所需选考课成绩选入专科，后续申请本科毕业会因学分不能重复使用而不足，影响按时毕业，易引发不满。指导考生申请时，务必留意此问题，避免再犯。
五、笔迹卡异常问题
每次自考毕业申请审核，常发现部分考生往年考试科目笔迹卡异常（一份或多份与其他差异大，疑似他人笔迹）。毕业审核时，若笔迹不一致，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认定为替考作弊并处理。考生有异议可申请笔迹司法鉴定，若判定替考，费用自担。
六、审核信息、报送及领取材料拖延问题
自考毕业办证工作繁杂，流程环环相扣，需全省各单位、部门协同配合。但总有单位在审核信息、报送和领取材料时拖延，常需多次催促才完成。个人拖延会拖慢整体进度，而数万毕业生正盼着毕业升学或就业。您的积极配合，将惠及众多家庭。
七、自考毕业生档案密封问题
所有《湖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须经规范密封后方可发放。社会考生由所属市（州）、县（区）教育考试机构自考办负责办理；助学班考生由主考学校负责办理；学习服务中心考生由相应学习服务中心负责办理。各相关单位须严格落实档案密封责任，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毕业生收取档案密封服务费用。毕业证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为重要档案材料，请妥善保管。其中，《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要及时归入考生本人人事档案。档案归档事宜，请咨询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当地人才服务机构办理。请勿委托中介机构代办，谨防个人信息泄露或上当受骗。自考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三份，毕业学校档案馆和省档案馆各存放一份，发给考生本人的一份是存放到考生个人人事档案里的，考生有人事档案密封好直接交给单位人事部门或者地方人才中心免费存放，本人没有建立人事档案或者无单位接收的，密封后本人自己妥善保管，将来需要的时候可以提供就行。

感谢大家对我院工作的大力支持！希望各单位和考生能够重视以上问题，共同确保自考毕业办理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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